
附件 1

结婚登记告知单

申请结婚登记当事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等

规定，现将结婚登记相关的规定告知如下：

一、结婚登记的条件

1、 男女双方必须自愿结婚；

2、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 22周岁，女不得早于 20周

岁；

3、双方均无配偶（未婚、离婚、丧偶）；

4、双方没有直系血亲关系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

5、双方未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6、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

口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结婚登记（广州市已开展婚姻登

记“全城通办”试点，广州市户籍居民可到全市任一区婚姻

登记处办理登记）。

二、不予结婚登记的情形

（1）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2）非双方自愿的；（3）

一方或者双方己有配偶的；（4）属于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

旁系血亲；（5）双方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如果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结婚

登记。

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



双方取得结婚证，确立夫妻关系。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

等；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得的财产，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

享有姓名权，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的自由，平

等处理共同所有财产，互相扶养，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同

时还要履行计划生育，教育抚养子女以及保护和教育未成年

子女等权利和义务。

四、婚姻登记严重失信惩戒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 31个部委《关于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

当事人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等文件规定，当事人有

以下行为之一的为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将由民政部门

列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严重失信名单，并由相关部门实

施惩戒措施：

1、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户口簿、无

配偶证明及其他证件、证明材料的；

2、作无配偶、无直系亲属关系、无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等

虚假声明的；

3、故意隐瞒对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状

况，严重损害对方合法权益的；

4、其他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婚姻登

记条例》行为的。

五、其他注意事项

1、离婚当事人申请再婚的，如果离婚为一审判决，为

避免因审判决未发生法律效力引发矛盾和纠纷，当事人应当



在取得第一审离婚判决生效证明后再申请与他人办理结婚

登记。

如果当事人的离婚证件是外国法院的离婚调解书或离

婚判决书，则需经我国人民法院裁定承认。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

的规定，如果你们认为婚姻登记机关本次登记有侵犯你们合

法权益的，可以在 60日内向该婚姻登记机关的本级人民政

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民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在 6个月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所在地的区、县级市人民法院提

出行政诉讼。

当事人阅后签名： 、

年 月 日


